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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 ／二零零二年報

吉 之 島 （ 香 港 ） 百 貨 有 限 公 司ÆON 集團



吉之島（香港）百貨有限公司隸屬於ÆON集團，於一九八七年在香港開設第一間分店，

並於一九九四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公司現時於香港經營八間General Merchandise

Stores （「GMS」），在中國廣東省亦設有三間GMS。

ÆON集團為綜合零售及服務集團，旗下包括吉之島及112間附屬公司及35間聯營公司。

除日本總部外，ÆON集團業務擴展至遍佈亞洲、北美洲及歐洲地區11個國家。時至今

日，ÆON集團已成為亞洲零售翹楚之一。

經營理念
我們的宗旨是「顧客至上」。我們同樣重視零售業的三大重要元素：「和平」、「人」及

「社會」。此亦是我們於經營及履行企業公民責任的原則。

我們的策略是以合理價錢為顧客提供完善而優質的生活必需品。



目錄

公司資料 2

財務概要 3

主席報告書 4

管理層研討及分析 6

高層管理人員資料 12

董事會報告書 14

核數師報告書 20

財政報告

綜合收入報表 21

綜合資產負債表 22

資產負債表 23

綜合確認收益及虧損報表 24

綜合現金流動表 25

財政報告附註 26

五年財政摘要 46



高層管理人員資料

12

吉
之
島
（
香
港
）
百
貨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一
/
二
零
零
二
年
報

董事
常盤敏時先生

常盤敏時先生，62歲。於二零零零年六月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及為本公司及AEON Co., Ltd.

主席。彼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持有法律學士學位。彼於一九九九年加入AEON Co., Ltd.。

常盤先生於一九九五年五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於日本第一勸業銀行擔任高級董事總經理一

職。

石井和正先生

石井和正先生，51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獲委任為公司之董事總經理。石井先生畢業

於同志社大學，持有商業學士學位，於一九七四年加入AEON Co., Ltd.。石井先生自一九

九零年加入吉之島，並於一九九四年成為公司的董事。於一九九五年，石井先生辭退公司

董事一職，轉往中國廣東，成立廣東吉之島天貿百貨有限公司，擔任董事總經理。於二零

零二年，石井先生獲委任為廣東省零售協會副主席，乃首位非華人擔任此職位。

岡田元也先生

岡田元也先生，51歲。於一九九二年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彼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持有商

業學士學位，並獲Babson College工商管理研究院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岡田先生於一九

七九年加入AEON Co., Ltd.及於一九九七年五月獲委任為總裁。並於一九九二年二月獲委

任為本公司董事。

田中秋人先生

田中秋人先生，54歲。於一九九七年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並為AEON Co., Ltd.董事總經

理。田中先生畢業於關西大學，持有新聞學士學位。彼自一九七零年加入AEON Co., Ltd.，

並於一九九六年六月獲委任為AEON Co., Ltd.董事。

鷲澤忍先生

鷲澤忍先生，46歲。採購部董事。於二零零一年五月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彼畢業於廣島

修道大學，持有商業學士學位。鷲澤先生於一九八零年加入AEON Co., Ltd.。

黃敏儒先生

黃敏儒先生，44歲。會計及財務部董事。於一九九九年五月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彼於一

九八八年加入本公司，並為英國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林文鈿先生

林文鈿先生，43歲。業務發展部董事。於一九九九年五月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彼畢業於候

爾大學 (University of Hull)，持有策略市場學碩士學位。林先生自一九九二年加入本公司，

並擁有逾十九年從事零售及服務行業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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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邵友保博士， S.B.S.

邵友保博士，81歲。於一九九三年七月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彼畢業於日本神戶大學，持

有經濟學士學位，並獲俄亥俄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邵博士亦為萬友貿易有限公司、

萬友集團有限公司及萬豐有限公司董事長。邵博士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港事顧問兼香港

特別行政區籌委會之委員。邵博士於一九九八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發銀紫荊勳章。

林貝聿嘉太平紳士， S.B.S., O.B.E., J.P.

林貝聿嘉女士，73歲。於一九九四年一月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彼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

持有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分別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及密芝根大學頒授家庭計劃文憑

及公共衛生行政證書。林女士為美國大學的家庭計劃院士，灣仔區議會主席及香港各界婦

女聯合協進會之創會主席。林女士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港事

顧問及前臨時立法會議員。彼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林女士於一九九八年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發銀紫荊勳章。

高級管理人員
小林大祐先生

小林大祐先生，43歲。行政部總經理。彼畢業於關西學院大學，持有商業行政學士學位，

於一九八一年加入AEON Co., Ltd.及於二零零零任職本公司。

李大麟先生

李大麟先生，46歲。營運部總經理，一九八七年加入本公司。彼於零售行業擁有二十七年

豐富經驗，尤其專長百貨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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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提呈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週年報告及經審核財政報告。

主要業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乃從事綜合購物百貨公司之業務。

附屬公司
本公司旗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詳情載於財政報告附註15。

業績及分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業績載於第21頁之綜合收入報表。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0仙已於年內派發予各股東，總額共達港幣5,200,000元。董事會現建議向二零零二年六月二

十日登記於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9.5仙，總額共達港幣24,700,000元，並保留是年度其餘溢利。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來自本集團五大客戶及供應商之銷售及採購額合共分別少於本集團於本年度銷售及採購總額之30%。

儲備
年內，本集團及本公司儲備之變動詳情載於財政報告附註23。

財政摘要
本集團於過去五個財政年度之業績與資產及負債之摘要載於第46頁。

股本
年內，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動用約港幣7,600萬元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革新其店鋪及擴展其業務。本集團及本公司之物業、廠

房及設備於年內之變動詳情載於財政報告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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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書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石井和正（董事總經理，任期自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起）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委任）

山崎 三郎（董事總經理，任期至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辭任）

黃敏儒

林文鈿

鷲澤忍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委任）

浱瑥仁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三日辭任）

非執行董事

常盤敏時（主席）

田中秋人

岡田元也

木村洋一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邵友保

林貝聿嘉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1條，全體留任董事任滿告退，並均願膺選連任。

各非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乃根據上述細則直至其告退為止之期間。

董事之服務合約
擬於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董事與本集團概無訂立於一年內終止而須作出賠償（一般法定賠償除外）

之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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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按照本公司依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所設存名冊之記錄，

各董事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股本及債券之權益如下：

(a) 本公司

在個人權益項下持有

董事姓名 之普通股數目

山崎 三郎 300,000

黃敏儒 18,000

林文鈿 50,000

石井和正 80,000

鷲澤忍 6,000

岡田元也 100,000

田中秋人 50,000

邵友保 200,000

林貝聿嘉 200,000

(b)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AEON Co., Ltd.（前稱JUSCO Co., Ltd.）

持有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常盤敏時 2,000 －

山崎 三郎 2,601 －

石井和正 7,000 －

鷲澤忍 380 －

岡田元也 203,248 4,371

田中秋人 6,000 －

岡田元也先生亦擁有AEON Co., Ltd.面值總額2,000,000日圓之債券之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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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債券之權益（續）
(c) 其他聯繫公司

在個人權益項下持有之股份數目

常盤敏時 山崎 三郎 岡田元也 田中秋人 邵友保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 22,000 110,000 － 330,000

AEON Fantasy Co., Ltd. － － 20,000 2,000 －

AEON Forest Co., Ltd. － － 3,000 － －

Aeonmall Co., Ltd. － － 1,000 － －

（前稱AEON Kosan Co., Ltd.)

AEON Techno Service Co., Ltd. － － 5 － －

AEON Thana Sinsap (Thailand) Plc. 100,000 － 300,000 20,000 －

Certo Co., Ltd. － － 2 － －

Jaya JUSCO Stores Bhd. － － 75,000 150,000 －

Jus-Photo Co., Ltd. － － 2,000 － －

Kyushu JUSCO Co., Ltd. － － 2,000 － －

Laura Ashley Japan Co., Ltd. － － 10 － －

Maxvalu Tohoku Co., Ltd. － － 5,000 － －

Reform Studio Co., Ltd. － － 5 － －

Ryukyu JUSCO Co., Ltd. － － 500 100 －

Taiwan JUSCO Co., Ltd. 1 － 1 － －

The Talbots, Inc. － － 44,000 － －

Zwei Co., Ltd. － － 4 － －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按照本公司依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所設存名冊之記錄，各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聯繫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股本及債券之其他權益，

而年內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於年

內行使該等權利。

董事於重大合約之權益及關連交易
年內，本公司曾與AEON Co., Ltd.及其兩間附屬公司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ACS」）及Aic Merchandising

(Japan) Ltd.進行下列重大交易。常盤敏時、山崎 三郎、岡田元也、田中秋人、石井和正及鷲澤忍諸位先生均擁

有AEON Co., Ltd.之實益權益。山崎 三郎、岡田元也及邵友保博士諸位先生均擁有ACS之實益權益。

(i) 本公司向Aic Merchandising (Japan) Ltd.作出之採購額共約港幣37,131,000元。該等採購之價值佔本公司截

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採購總額之1.60%。在上述交易中並無利益關係之董事認為，該等交易乃

於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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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重大合約之權益及關連交易（續）
(ii) 依據一項技術支援協議，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應付予AEON Co., Ltd.之專利費約達港幣

22,868,000元。

(iii) ACS與本公司訂立多項協議；據此，本公司客戶以AEON卡、AEON JUSCO卡、AEON JUSCO萬事達卡及AEON

JUSCO美國運通卡簽賬購物，以及使用ACS向彼等提供之免息租購信貸購物，本公司須為此向ACS支付佣金。

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授予本公司一項有條件豁免權，在若干條

件限制下，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25(1)條有關披露該等交易之規定。

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本公司已付及應付之佣金總額約為港幣20,388,000元。該數額並不超

過聯交所規定本公司經審核綜合營業額之1%。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等交易或有關該等交易之協議條款

乃於本公司之日常及一般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有關協議條款訂立，且對本公司股東而言乃屬公平合理。

(iv) ACS與本公司曾訂立多項特許權協議；據此，ACS須就其在本公司商店經營之服務櫃位、提款機及還款機向

本公司支付定額月租。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聯交所授予本公司一項有條件豁免權，在若干條件限

制下，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25(1)條有關披露該等交易之規定。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ACS已付及應付租金總額約為港幣7,627,000元。該數額並不超過聯交所規定之港幣10,000,000元或

本公司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之賬面值3%（以較高者為準）。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等交易或有關該等

交易之特許權協議條款乃於本公司之日常及一般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有關特許權協議之條款訂立，且對

本公司股東而言乃屬公平合理。

除上文披露者外，在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最終控股公司或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已訂立

之重大合約中，本公司之董事概無擁有直接或間接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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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十六（一）條設存之主要股東名冊顯示，下列股東直接或間接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名稱 股份數目 %

AEON Co., Ltd. 186,276,000（附註） 71.64

附註：該等股份其中177,500,000股乃由AEON Co., Ltd.持有、7,000,000股由JUSCO (U.S.A.) Inc.（AEON Co., Ltd.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及1,776,000

股由ACS持有。AEON Co., Ltd.實益擁有ACS之66.22%股權，故根據披露權益條例被視為擁有ACS所實益擁有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未獲知會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任何股東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

或以上之權益。

可購入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年內，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最終控股公司或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

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購回、售出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售出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捐款
年內，本集團作慈善及其他用途之捐款約達港幣1,051,000元。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

應用守則。

核數師
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一項決議案，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之核數師。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石井和正

香港，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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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體股東

JUSCO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吉之島（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行已完成審核刊於第21頁至第45頁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之財政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之個別責任

《公司條例》規定董事須編製真實與公平之財政報告。在編製該等財政報告時，董事必須貫徹採用合適之會計政策。

本行之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財政報告表達獨立意見，並向股東作出報告。

意見之基礎

本行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財政報告所載數額及

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製該等財政報告所作出之重大估計和判斷，所釐定之會計政策是否適

合 貴公司及 貴集團之具體情況，及是否貫徹應用並足夠地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本行在策劃和進行審核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本行認為必須之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使本行能獲得充份之憑證，就

該等財政報告是否存有重要錯誤陳述，作出合理之確定。在表達意見時，本行亦已衡量該等財政報告所載之資料

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本行相信，本行之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合理之基礎。

意見

本行認為，上述之財政報告均真實與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溢利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公司條例》妥善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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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列）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720,924 3,394,484

其他收入 213,421 201,728

存貨變動 (2,673,153) (2,450,489)

員工成本 (362,016) (333,139)

折舊 (85,140) (82,095)

清理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824) (10,242)

開業前費用 (4,206) (4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損 (12,000) －

其他經營費用 (685,680) (622,344)

營業溢利 5 109,326 97,442

融資成本 6 (125) (1,213)

投資收入 7 5,147 5,273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114,348 101,502

所得稅支出 10 (31,931) (2,10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82,417 99,397

少數股東權益 (5,459) (7,161)

本年度純利 11 76,958 92,236

股息 12 39,000 13,000

每股盈利 13 29.60仙 35.4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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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列）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398,838 422,327

投資證券 16 3,936 3,936

402,774 426,263

流動資產

存貨 269,853 227,282

應收貿易賬項 17 6,057 4,921

其他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18,768 109,352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欠款 18 19,685 16,9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354,854 280,691

769,217 639,18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9 508,569 474,91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97,078 179,794

欠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20 3,939 4,803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21 23,640 20,954

稅項 17,355 5,830

應派股息 86 72

750,667 686,365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8,550 (47,176)

421,324 379,08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 52,000 52,000

股份溢價及儲備 23 342,837 304,242

394,837 356,242

少數股東權益 26,487 22,845

421,324 379,087

第21頁至第45頁之財政報告經獲董事會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批准及授權發放，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石井和正 黃敏儒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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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列）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340,478 370,305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投資 15 31,227 31,227

投資證券 16 3,936 3,936

375,641 405,468

流動資產

存貨 256,666 217,303

應收貿易賬項 17 4,664 4,344

其他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01,996 92,079

一間附屬公司之欠款 7,452 6,043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欠款 18 19,685 16,9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226,561 167,689

617,024 504,40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9 410,102 384,473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70,733 156,919

欠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20 3,939 4,803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21 23,640 20,954

稅項 13,114 277

應派股息 86 72

621,614 567,498

流動負債淨額 (4,590) (63,097)

371,051 342,37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 52,000 52,000

股份溢價及儲備 23 319,051 290,371

371,051 342,371

石井和正 黃敏儒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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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於收入報表確認之收益（虧損）淨額

源於海外業務㶅率換算產生之外㶅差額 637 (731)

本年度純利 76,958 92,236

確認收益淨額 77,595 91,505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產生之往期調整（見附註2）

一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保留溢利增加 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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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4 207,473 262,085

投資回報及融資成本

已收利息 4,654 4,844

就銀行借款支付之利息 (125) (1,213)

從上市投資證券收取之股息 493 429

已付股息 (38,986) (12,988)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2,142) －

投資回報及融資成本之現金流出淨額 (36,106) (8,928)

稅項

已繳之香港利得稅 (4,263) (3,475)

已繳之中國所得稅 (16,216) (9,914)

已繳稅項 (20,479) (13,389)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8,286) (115,186)

清理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76 50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78,210) (115,136)

現金及現金等額增加 72,678 124,632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280,691 157,377

㶅率變動影響 1,485 (1,318)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354,854 280,691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354,854 280,691



財政報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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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事項

本公司乃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而最終控股公司為於日

本註冊成立及上市之公司AEON Co., Ltd.（前稱JUSCO Co., Ltd.）。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乃經營綜合購物百貨公司。

2.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採納

此等準則引致本集團會計政策之多種改動。經修訂之會計政策載於附註3。此外，新及經修訂準則設立新及

經修訂之披露規定，亦於此等財政報告中採納。比較數額已重新列賬，以便呈列方式符合一致。

採納上文所述新及經修訂準則已引致本集團會計政策以下之改變，並影響現時或過往期間報告之數額。

於結算日後建議及宣派之股息

依照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結算日後事項」，於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之股息並不確認為於結算日之負

債，惟在財政報告附註內予以披露。此一會計政策之改動已作追溯調整，引致過往期間之調整（見附註23）。

租賃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租賃」。本集團經營租約安排之披露已作出改動，以

符合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之規定。比較數額已重新列賬，以便呈列方式符合一致。

分類報告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經修訂）「分類報告」。本集團分類資料之披露已作出改動，以

符合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之規定。

3. 主要會計政策

財政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會計常規編製。

編製財政報告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符合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詳情如下：

綜合賬目之基準

綜合財政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計至每年二月二十八日之財政報告。

集團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及結存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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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成本值扣減任何確定虧損入賬，並列於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內。

營業額

營業額指年內售出貨品予顧客之發票值（經扣除折扣）。

收入確認

銷售額乃於貨物售出時確認。

向獲授特許權人士收取之租金乃以直線基準於有關特許權協議年期內確認。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乃按時間基準參照尚餘本金根據適用利率計算。

投資之股息收入乃於本公司收取有關款項之權利確定時確認。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在建工程除外）乃按成本值減折舊及累積虧損入賬。

在建工程乃按成本值入賬，而成本值包括就興建樓宇裝置、傢俬、裝置及設備所承擔之一切開支與該等資產

應佔之直接成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在建工程除外）之折舊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於每年分期撇銷成本至其估計剩餘價值。折

舊所採用之比率及估計剩餘價值如下：

折舊率 估計剩餘價值

樓宇裝置 按預計可使用年期或（如為較短期間） 成本值之5%-10%

有關租約年期以直線基準計算

傢俬、裝置及設備 首5年每年15%及第6年20%或 零至成本值

每年62/3%-25% 之10%

汽車 首3年每年22.5%及第4年27.5%或每年20% 成本值之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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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就在建工程而言，待興建工程完成並可按其擬定用途使用時將提撥折舊。

價值港幣5,000元以下之物品之所有資本開支乃於發生年內自收入報表中扣除。

清理或廢置資產時產生之盈虧乃按銷售所得款項與資產之賬面值間之差額計算，並於收入報表中確認入賬。

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乃按交易日期基準確認，而最初乃按成本值計算。

於其後之申報日期，本集團已表明並有能力持至到期日之債務證券（持至到期日債券）乃按已分攤成本減任何

已確認以反映不可收回款項之虧減數額計算。於收購持至到期日證券時產生之折讓或溢價之每年分攤額乃與

有關票據年期可收取之其他投資收入合計，以便於每段期間所確認之收入代表投資之固定收益。

持至到期日債務證券以外之投資乃分為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

投資證券指就已確定之長期策略而持有之證券，乃於其後申報日期按成本減並非短暫性質之虧減數額入賬。

減損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檢討其有形及無形資產之賬面數額，以決定是否有任何指示此等資產已蒙受減損。倘若

一項資產之可回收數額估計低於其賬面數額，則其賬面數額削減至其可回收數額。減損立即確認為一項開

支。

在減損其後扭轉時，資產之賬面數額增加至其可回收數額修訂估計，但資產之增加後之賬面值不超過對上年

度倘若資產並無確認減損時之賬面數額。減損扭轉則立即確認為收益。



財 政 報 告 附 註

29

吉
之
島
（
香
港
）
百
貨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一
/
二
零
零
二
年
報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存貨

存貨指持有待轉售之商品，按成本值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值列賬，並採用零售價方法計算。

營業租約

根據營業租約每年應付之租金乃以直線基準按租約年期自收入報表中扣除。

外幣

外幣交易乃按交易日之㶅率換算。以外幣結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乃按結算日之㶅率重新換算。㶅兌所產生之

溢利及虧損於收入報表中處理。

於綜合以港幣以外之貨幣為結算單位之附屬公司財政報告時，乃按結算日之㶅率換算。綜合賬目產生之㶅兌

差額全部於換算儲備中處理。

稅項

稅項支出乃根據本年度之業績就毋須課稅或不可扣除之項目作出調整後計算。就稅務所確認與在財政報告中

所確認之收入及支出之若干項目於不同會計期間會產生時差。有關時差之稅務影響乃根據負債法計算，並對

可預見將來可能出現之負債或資產在財政報告中確認並列作遞延稅項。

退休福利計劃

於收入報表內支銷之退休金費用指須向本集團界定供款計劃支付之本年度１供款。

4. 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

地區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位於香港及香港以外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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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續）

地區分類資料（續）

有關地區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收益總額 3,177,714 543,210 － 3,720,924

業績

營業溢利 75,195 34,131 － 109,326

融資成本 (125) － － (125)

投資收入 3,473 1,674 － 5,147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78,543 35,805 － 114,348

所得稅支出 (17,100) (14,831) － (31,93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61,443 20,974 － 82,417

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香港 中國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資產

綜合資產總值 961,438 218,005 (7,452) 1,171,991

負債

分部負債 608,500 132,264 (7,452) 733,312

未經分配企業負債 17,355

綜合負債總值 750,667

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資料

資本增添 56,116 19,751 75,867

折舊及攤銷 71,434 13,706 85,140

於收入中確認之減損 12,000 －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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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續）

地區分類資料（續）

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收益總額 2,919,709 474,775 － 3,394,484

業績

營業溢利 63,372 34,070 － 97,442

融資成本 (975) (238) － (1,213)

投資收入 4,377 896 － 5,273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66,774 34,728 － 101,502

所得稅退回（支出） 11,468 (13,573) － (2,10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溢利 78,242 21,155 － 99,397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香港 中國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資產

綜合資產總值 878,642 192,853 (6,043) 1,065,452

負債

分部負債 567,221 119,357 (6,043) 680,535

未經分配企業負債 5,830

綜合負債總值 686,365

截至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資料

資本增添 85,516 22,348 107,864

折舊及攤銷 73,575 8,520 82,095

業務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僅有一項業務，因此並無主要業務活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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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溢利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溢利已扣除（計入）：

核數師酬金 1,158 931

有關租賃物業營業租約租金

－最低租約款項 323,419 287,209

－或然租金（附註） 8,098 －

租賃傢俬、裝置及設備 1,600 2,711

333,117 289,920

公積金計劃供款，已扣除遭放棄之供款

港幣1,46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2,608,000元） 13,432 7,520

應付予最終控股公司之專利費 22,868 20,936

向獲授特許權人士收取之租金

－最低租約款項 (150,008) (136,343)

－或然租金（附註） (41,724) (52,434)

(191,732) (188,777)

附註：或然租金之計算乃按照佔用場地有關業務之營業額某百分比超出根據有關租賃協議列明之最低租金為基準。

6.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125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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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資收入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上市投資證券之股息收入 493 429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4,654 4,844

5,147 5,273

8. 董事報酬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董事袍金：

執行董事 120 120

非執行董事 1,301 1,320

1,421 1,440

其他報酬：

執行董事

薪金及其他福利 7,656 5,846

公積金計劃供款 125 81

非執行董事 － －

報酬總額 9,202 7,367

上文披露之款額包括支付予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董事袍金港幣38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330,000元）。

董事報酬之幅度如下：

董事數目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零元至港幣1,000,000元 7 8

港幣1,000,001元至港幣1,500,000元 3 1

港幣1,500,001元至港幣2,000,000元 1 1

港幣2,000,001元至港幣2,500,000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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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僱員報酬

本集團五位最高薪金人士中，五位（二零零一年：三位）為本公司董事，彼等之報酬詳情載於上文附註8。去

年其餘兩人之報酬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 3,062

彼等報酬之幅度如下：

僱員數目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1,000,001元至港幣1,500,000元 － 1

港幣1,500,001元至港幣2,000,000元 － 1

10. 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出包括：

按估計應課稅溢利16%計算之香港利得稅 17,100 5,000

以往年度過度準備 － (6,768)

17,100 (1,768)

中國所得稅 14,831 13,573

遞延稅項（附註27） － (9,700)

31,931 2,105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33%計算。

本年度並無確認之潛在遞延稅項退回詳情載於附註27。

11. 本年度純利

在本集團本年度之純利港幣76,958,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92,236,000元）中，港幣67,680,000元之純利（二

零零一年：港幣78,872,000元）已於本公司財政報告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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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二零零一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3.0仙

（二零零零年：港幣4.0仙） 33,800 10,400

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0仙（二零零一年：港幣1.0仙） 5,200 2,600

39,000 13,000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9.5仙經由董事提議，須獲股東大會通過。

13.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集團本年度之純利港幣76,958,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92,236,000元）與年內已發行普通

股260,000,000股（二零零一年：260,000,000股）計算。

14. 物業、廠房及設備
傢俬、裝置

樓宇裝置 及設備 汽車 在建工程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成本值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 523,532 186,192 2,392 9,616 721,732

換算調整 837 127 19 － 983

增添 14,195 19,680 652 41,340 75,867

轉撥 30,153 9,135 160 (39,448) －

清理 (3,688) (2,892) (497) － (7,077)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565,029 212,242 2,726 11,508 791,505

折舊及減損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 198,458 99,617 1,330 － 299,405

換算調整 258 31 10 － 299

本年度準備 54,345 30,374 421 － 85,140

減損（附註） 12,000 － － － 12,000

清理時抵銷 (2,072) (1,633) (472) － (4,177)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262,989 128,389 1,289 － 392,667

賬面淨值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302,040 83,853 1,437 11,508 398,838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325,074 86,575 1,062 9,616 4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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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傢俬、裝置

樓宇裝置 及設備 汽車 在建工程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

成本值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 459,848 176,540 977 9,616 646,981

增添 14,195 11,741 348 29,832 56,116

轉撥 30,153 9,135 160 (39,448) －

清理 (3,688) (2,001) (497) － (6,186)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500,508 195,415 988 － 696,911

折舊及減損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 178,794 97,277 605 － 276,676

本年度準備 45,661 25,567 206 － 71,434

減損（附註） 12,000 － － － 12,000

清理時抵銷 (2,072) (1,133) (472) － (3,677)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234,383 121,711 339 － 356,433

賬面淨值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266,125 73,704 649 － 340,478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281,054 79,263 372 9,616 370,305

附註：減損乃根據建築物附屬裝置所在之若干分店使用價值估計，並根據本集團資本成本使用折讓率。

15.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值 31,227 31,227

本公司持有廣東吉之島天貿百貨有限公司之65%股本權益。該公司於中國註冊，主要從事綜合購物百貨公司

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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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投資證券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證券：

香港之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2,196 2,196

債務證券：

非上市會所債券，按成本值 1,740 1,740

3,936 3,936

上市證券之市值 12,109 9,933

上文所詳載之上市證券乃於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投資。

17. 應收貿易賬項
由於大部份應收貿易賬項均由信用咭銷售產生，本集團並無界定之固定信貸政策。

以下為結算日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到期日內 3,803 2,490 2,410 2,490

逾期不超過30日 145 987 145 410

逾期30日以上 2,109 1,444 2,109 1,444

6,057 4,921 4,664 4,344

18.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欠款
本集團及本公司

上述欠款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按通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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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付貿易賬項
以下為結算日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到期日內 466,312 438,154 384,843 361,381

逾期不超過30日 16,302 10,328 4,947 3,919

逾期30日以上 25,955 26,430 20,312 19,173

508,569 474,912 410,102 384,473

20. 欠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本集團及本公司

上述欠款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按通知償還。

21.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本集團及本公司

上述欠款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按通知償還。

22. 股本
二零零二及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35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0.20元） 7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6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0.20元） 52,000

本公司股本於該兩年內均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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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份溢價及儲備

中國

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 保留溢利 法定儲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

－原本呈列 63,158 143 152,036 － 215,337

－以往期間調整（附註2） － － 10,400 － 10,400

－重列 63,158 143 162,436 － 225,737

源於海外業務㶅率換算

產生之外㶅差額 － (731) － － (731)

本年度純利 － － 92,236 － 92,236

轉撥，扣減少數股東權益部份 － － (705) 705 －

股息 － － (13,000) － (13,000)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63,158 (588) 240,967 705 304,242

源於海外業務㶅率換算

產生之外㶅差額 － 637 － － 637

本年度純利 － － 76,958 － 76,958

轉撥，扣減少數股東權益部份 － － (159) 159 －

股息 － － (39,000) － (39,000)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63,158 49 278,766 864 342,837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

－原本呈列 63,158 － 150,941 － 214,099

－以往期間調整（附註2） － － 10,400 － 10,400

－重列 63,158 － 161,341 － 224,499

本年度純利 － － 78,872 － 78,872

股息 － － (13,000) － (13,000)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63,158 － 227,213 － 290,371

本年度純利 － － 67,680 － 67,680

股息 － － (39,000) － (39,000)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63,158 － 255,893 － 31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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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份溢價及儲備（續）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可分派予股東之儲備為保留溢利港幣255,893,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

227,213,000元）。

中國法定儲備乃適用於本公司附屬公司之有關中國法律規定之儲備。

24.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與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之對算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114,348 101,502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493) (429)

利息收入 (4,654) (4,844)

銀行借款之利息支出 125 1,213

折舊 85,140 82,095

清理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824 10,24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000 －

存貨增加 (42,440) (30,807)

應收貿易賬項（增加）減少 (1,129) 873

其他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按金（增加）減少 (9,189) 19,635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欠款（增加）減少 (2,742) 3,809

應付貿易賬項增加 32,469 29,37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增加 19,392 47,417

欠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減少）增加 (864) 536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增加 2,686 1,471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07,473 262,085

25. 年內融資變動之分析

少數股東權益

港幣千元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 16,055

換算調整 (371)

少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7,161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22,845

換算調整 325

少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5,459

本年度內已派股息 (2,142)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2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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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要非現金交易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其他應收賬項及應計費用包括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而於該日尚未繳付之款

額港幣2,609,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5,028,000元）。

27. 遞延稅項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初結存 － 9,700

本年度支出（附註10） － (9,700)

年終結存 － －

於結算日，未撥備之遞延稅項負債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下列原因引致時差之稅務影響：

免稅額高於會計折舊額 (6,217) (1,314) (6,217) (1,314)

其他時差 (2,699) (4,610) 677 (2,056)

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8,916) (5,924) (5,540) (3,370)

已遞延稅務資產不一定於可見將來出現，因此於本年度財務報表不予確認。

本年度未撥備之遞延稅項（退回）支出數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下列原因引致時差之稅務影響：

免稅額高於會計折舊額 (4,903) (11,920)

其他時差 1,911 (6,101)

(2,992) (1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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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資本承擔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訂約但未在財政報告

撥出準備之資本開支 13,783 24,887 － 24,887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批准但未訂約之資本開支 50,967 38,739 － 38,739

64,750 63,626 － 63,626

對一間附屬公司已訂約但未在

財政報告撥出準備之資本注資 33,069 － 33,069 －

29. 營業租約安排

本集團及本公司作為承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就不可撤銷營業租約須於日後支付之最低款項安排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租賃傢俬、 租賃傢俬、 租賃傢俬、 租賃傢俬、

租賃物業 裝置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置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置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置及設備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45,107 － 348,478 1,580 300,710 － 311,951 －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344,810 － 1,402,800 － 1,136,222 － 1,218,111 －

五年後 1,131,664 － 1,329,128 － 1,056,551 － 1,276,274 －

2,821,581 － 3,080,406 1,580 2,493,483 － 2,806,336 －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之九份（二零零一年：八份）租約及本公司之八份（二零零一年：七份）租約均須繳付或然

租金，數額乃根據全年營業總額按固定百分比計算超過最低租約款項後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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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營業租約安排（續）

營業租約租金乃屬本集團店舖及職員宿舍之應付租金。店鋪租約以八至十年租期不等磋商，租金則固定三

年。職員宿舍以兩年固定租期磋商，租金固定一至兩年。

本集團及本公司作為出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已與店舖樓面面積獲授特許權人士訂約，根據不可撤銷營業租約以下各個期間之

日後支付之最低租約款項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94,164 130,102 93,881 129,91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9,560 94,901 39,486 94,901

五年後 － 864 － 864

133,724 225,867 133,367 225,679

租約以一至六年不等租期磋商。除最低租約款項外，本集團及本公司根據有關租賃協議應可享有持牌人營業

額之固定百分比減最低租約款項所得之或然租金。

30. 退休福利計劃

於香港營業之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參與根據強制性公積金條例登記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

劃」）。本年度已付或應付予強積金計劃之供款自收入報表扣除。供款相等於本公司依照政府規例應付予強積

金計劃之供款。除強積金供款外、供款亦包括為若干作自願供款僱員按計劃規例指定比率之自願供款。

本公司亦為所有合資格僱員設有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該計劃之資產乃與本公司之資產分開持有，存於由信

託人控制之基金內。於收入報表中扣除之公積金計劃供款即本公司按該計劃規則所指定比率支付予基金之供

款。倘僱員於全數享有供款前脫離該計劃，則本公司應付之供款會扣除已遭沒收供款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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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退休福利計劃（續）

中國附屬公司僱用之僱員為中國政府所經營之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之成員。中國附屬公司照規定須按彼等

工資之若干百分比供款予退休福利計劃以支付福利開支。有關此等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之唯一責任為根據

計劃作出規定供款。

於結算日，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可用以扣除未來數年應付供款之已遭沒收供款總額約為港幣73,000元

（二零零一年：港幣127,000元）。

31. 關連人士交易
年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如下：

交易性質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同系附屬公司 佣金支出 20,388 15,606

購買貨品 37,131 29,579

來自獲授特許權人士之租金收入 7,627 7,397

最終控股公司 專利權支出 22,868 20,936

攤佔亞洲總部經營成本 － 354

亞洲總部使用設施之後勤服務收入 － 148

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 租金支出及管理費 29,370 25,821

佣金支出乃就本集團客戶所進行之若干購物及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向本集團客戶提供若干免息租購信貸購物而

支付。上述款項乃根據有關佣金協議就所進行之購物按佣金率計算。

來自獲授特許權人士之租金收入乃就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在本集團商店經營之服務櫃位、提款機及還款機而收

取。上述款項乃根據有關特許權協議按月租計算。

購置貨品、租金支出及管理費乃根據估計市值基準或按有關各方釐定及協議之條款進行。就租金支出而言，

除定額月租外，並須支付根據全年營業總額按固定百分比計算超逾有關租賃協議所載指定最低款項後之或然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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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關連人士交易（續）

專利權支出乃根據一項技術支援協議就一間商店之經調整溢利總額按固定百分比或就其他商店之樓面面積按

固定百分比計算。

攤佔最終控股公司所設亞洲總部之經營成本及後勤服務收入之金額乃按實際成本分配基準計算。

年內，本集團從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收取股息收入共港幣493,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429,000元），此乃根據

佔該同系附屬公司之股權百分比計算。

除上述者，本集團於去年捐出港幣674,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117,000元）予AEON JUSCO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Fund Limited（「該基金」）。本公司乃該基金之成員。該基金為無股本之擔保有限公司，乃於一

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與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合作設立。該基金之宗旨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及中國

其他地區推廣環保、文化交流及教育事務。本集團每年向該基金捐贈相當於其上一年度除稅前溢利1%之款

項。

由上述關連人士交易所產生於結算日之未償還結存載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以下結存則除外，包括於其他應收

賬項、預付款項及按金內：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欠款 10,937 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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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財政摘要

截至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二十九日 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業績

營業額 2,397,468 2,765,658 3,277,382 3,394,484 3,720,924

營業溢利（虧損） 58,146 (9,476) 52,089 97,442 109,326

融資成本 (1,934) (6,232) (5,898) (1,213) (125)

投資收入 6,297 1,516 1,717 5,273 5,147

攤薄於一間附屬公司

之權益之收益 － － 1,682 － －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虧損） 62,509 (14,192) 49,590 101,502 114,348

所得稅項支出 (14,500) (9,700) (10,489) (2,105) (31,931)

支計少數股東權益前

溢利（虧損） 48,009 (23,892) 39,101 99,397 82,417

少數股東權益 3,474 612 (6,585) (7,161) (5,459)

本年度純利（虧損）淨額 51,483 (23,280) 32,516 92,236 76,958

於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二十九日 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二十八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資產及負債

資產總值 749,104 1,083,404 930,694 1,065,452 1,171,991

負債總額 (459,706) (836,098) (636,902) (686,365) (750,667)

少數股東權益 (2,665) (2,053) (16,055) (22,845) (26,487)

股東資金 286,733 245,253 277,737 356,242 394,837

附註：本集團於一九九八年、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之資產及負債摘要乃自本公司年報內摘取並經過重列，以反映採納會計實務

準則第9號（經修訂）就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股息前過往期間調整之影響。


